
举报一年无果，许昌南环狗市黑产背后：监管“借口” 比违法更刺
眼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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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11月9日，许昌南环狗市非法犬只交易仍在进行

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当地农业局及辖区政府对举报的回复始终推诿敷衍。尤其是许昌经济技术开发

区管委会的回复，看似罗列了一堆工作举措，实则通篇都是责任推诿与履职懈怠。对法定监管义

务避重就轻，对违法行为纵容默许。让我们结合法律法规，逐条拆穿这些“失职借口”！

存续多年的许昌南环狗市，早已沦为未经检疫犬只交易的非法产业链聚集地。市民与动保

志愿者持续举报近一年，然而非法交易不仅没被整改取缔，规模反而在相关部门“放任”下

越扩越大。而就在今天（11月9日），狗市例行开市的日子，举报市民再次实地探访，发现

非法交易依旧火热，现场却未见任何执法人员身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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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举报人于11月6日得到的回复

回复称“未设置检疫机构，只能由犬主人自愿送检”，这套说辞直接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

疫法》。该法第二十九条明确，屠宰、经营、运输动物等必须做好防疫工作；第三十四条强调“运

输动物需附有检疫证明”；第五十一条更规定，未依法检疫的动物禁止交易、运输，违者可没收

违法所得并处罚款（最高可达货值金额10倍）。显然，检疫是动物交易的法定前置条件，绝非“自

愿选项”。

检验检疫：以“无机构”为借口规避法定职责



开发区未设检疫机构绝非监管真空的“挡箭牌”。根据《动物防疫法》第八条，县级以上农业农村

部门主管本区域动物防疫，作为市级派出机构，开发区有义务主动协调市级检疫资源进驻监管，

而非将法定责任甩给“犬主自愿送检”。

所谓“宣传动员但不能强迫”，本质是将监管义务异化为道德说教，放任人畜共患病传播风险，这

不是“履职困难”，而是赤裸裸的行政不作为，已涉嫌违反法定监管义务。

* 点击可查看大图

回复以“群众和商贩反对”“经济下行”包装的“柔性执法”，本质是履职懈怠的“遮羞布”！

从法律层面看，不法狗贩擅自占用公共场地摆摊设点，且未依法取得许可的经营活动，监管部门

必须依法查处。尤为关键的是，所谓“宣传劝导期间遭群众和商贩强烈反对”的表述，既缺乏实证

支撑，也违背执法逻辑。

据持续举报的市民与动保志愿者证实，其每周现场取证期间，未出现回复中描述的“现场言语不

满、网络舆论发酵”等情形，若监管部门确有相关记录，完全可公开证据以证清白。

取缔狗市：以柔性执法为幌子纵容非法经营



* 点击可查看大图

即便退一步假设存在异议，其根源也在于执法部门未履行“谁执法谁普法”的法定职责。根据《法

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》要求，执法部门需同步开展普法宣传，而狗市交易未经检疫犬只，属危害

公共卫生安全、违反市容管理、冲击合法产业的多重违法行为。

群众若有抵触，多因对法律后果不了解，监管部门本应主动告知“购买犬只必须索要动物检疫合

格证明，参与无证交易同样需承担法律风险”，这既是引导合法消费，更是守护群众健康权益。

但现实是，连基础普法职责都未履行，便称“群众反对”，并以此规避执法义务，本质是对法治责

任的消极逃避。法律的威严在于执行，若因违法行为人“反对”便放弃监管，公共利益与法律底线

将荡然无存。监管部门以“群众和商贩反对”搪塞，绝非考量民生，而是为自身失职寻找借口。

更荒谬的是怎么能如此大言不惭的说出“经济下行期避免社会矛盾”的说辞。农业农村部《国家畜

禽遗传资源目录》早已将狗排除在外，这种以食用为目的的活犬交易本就不是合法畜牧产业，谈

何“保经济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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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知道，畜牧养殖是农业经济的根基，合法养殖户的稳定经营才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障。但非法

狗市正将他们推向绝境。冬季食用狗肉消费激增，直接分流猪肉、鸡肉等合法畜禽需求；合法养

殖户要承担检疫、环保等合规成本，非法产业链却靠逃义务、偷税漏税搞低价倾销，不少养殖户

反映“冬季狗肉猖獗时产品滞销、成本难收”！

更讽刺的是，许昌近年持续补贴畜牧产业，却因非法狗市冲击让政策效能大打折扣。国务院《优

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第六十条要求执法“包容审慎”，但前提是不得突破法律底线，经济下行期本该

保障合法主体，结果却为非法产业链“开绿灯”，这不仅违反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，更是在摧毁合

法产业、侵蚀农业根基。国法绝无向违法行为让步之理，以“经济下行”当借口，本质是严重失

职。

针对外地运输犬只车辆，回复称“无权查处”并推诿至报警处理，是对属地监管责任的严重推卸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三十一条禁止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，外地车辆若违法

占道经营，属地交管部门应联合查处；同时《动物防疫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，“运输动物需凭检

疫证明承运，检疫证明应当随货同行”。

开发区作为交易发生地，联合工作组中的市场监管、农业部门不仅有权核查检疫证明，更有义务

拦截违法运输车辆。将监管责任窄化为“偷盗线索报警”，是刻意混淆法律边界。即便犬只来源无

盗抢嫌疑，无检疫证明的运输交易仍属违法。这种“踢皮球”式回复，暴露了属地监管的严重失

职，为狗肉黑产运输环节留下致命漏洞。

外来车辆：以“无权限”为托词放弃属地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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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仅以“无当街屠宰”为由草草收尾，完全回避了狗肉黑产的核心链条。举报明确指出犬只“经

非法屠宰后流向餐桌”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禁止经营未按规定检疫的肉类

制品，违者可吊销许可证并追究刑事责任；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二条虽针对生猪，但非法屠

宰犬只可参照“未经定点屠宰”条款处理。

根据《动物防疫法》第五十一条，屠宰动物必须提前申报检疫；第七十六条对未经检疫屠宰有严

厉处罚。开发区只查“当街屠宰”却对“交易-屠宰-餐桌”的黑产链条视而不见，拒绝追查犬只后

续流向，这种“选择性监管”本质是放弃全链条管控责任，让南环狗市彻底沦为非法狗肉的“源头

跳板”，公共食品安全防线形同虚设。

屠宰监管：以“无当街”为标准逃避管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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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篇回复看下来，对“未经检疫交易”“狗肉黑产”这些核心违法事实，一个字都没提处置方案，

反而用各种借口构建“合法不作为”的逻辑。

动物防疫关乎公众生命健康，市场监管维系经济秩序公平。《公务员法》第十二条明令公职人员

不得推诿履职，《行政诉讼法》更将“不履行法定职责”列为可诉情形。开发区管委会用“宣传劝

导”“柔性执法”包装失职，实质是将“逃避责任”凌驾于法律之上！当非法产业链在监管“默许”

下壮大，损害的不仅是合法养殖户权益与公共卫生安全，更是政府公信力的根基。

经济下行期更需要担当，依法斩断黑产链条，保障公众健康与市场公平，这才是政府该有的

作为。

履职担当不能让位于敷衍塞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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